附件1：

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单位基本情况

（一）部门主要职责

（一）贯彻执行国家、省、市有关市场建设和管理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，拟定市场标准化建设和城区商业网点规划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（二）负责全县新建各类市场的规划、开发、申报、建设工作，经批准后组织实施。

（三）负责指导全县所有集贸市场建设和市场交易的服务工作，促进市场繁荣。
（四）负责县城及国有市场的日常管理及安全生产工作，维护市场经营秩序。

（五）负责国有市场设施租赁费、交易费及符合国家、省规定的有偿服务费的收取。

（六）协助相关职能部门开展市场管理综合执法，对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《湖南省城乡集贸市场管理条例》的行为进行查处。
人员编制情况

   编制35人，在职35人
二、预算支出及绩效情况
（一）部门预决算情况

1.部门预算情况

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收入458.24万元，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458.24万元；2024年年初预算安排支出458.2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403.24万元，项目支出55万元。

2.部门决算情况（含年中预算追加情况）

2024年决算总收入723.44万元，较预算增加244.67万元，总支出723.44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639.96万元，占总支出的88％；项目支出83.49万元，占总支出的12％。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新世纪市场维修支出。
3.“三公"经费执行情况

2024年“三公"经费预算数0万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“三公"经费决算数0元，其中：因公出国（境）费0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万元，公务接待费0万元。

4.政府采购执行情况

2024年度政府采购支出35.51万元，其中：货物3万元，工程7.7万元，服务24.81万元。

5.资产管理情况

2024年年末资产总额1159.68万元，负债总额691.21万元，净资产468.47万元。截至2024年12月31日，固定资产账面原值234.08万元，在用资产234.08万元，资产使用率100%。

（二）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
1.整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单位平稳运行，完成率100%
项目绩效目标完成情况

项目完成率100%
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

无，但是会更精进业务，做的越来越好
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

无
